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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空间海洋遥感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及学术交流，资

助科技工作者参与实验室的研究工作，本实验室设立“自然资源部空间

海洋遥感与应用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课题”（以下简称“开放课题”）。 

第二条 为规范和加强开放课题管理，营造良好的科研环境，激励创新，凝聚和

培养科技人才，促进实验室的开放和发展，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三条 实验室须遵循“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择优支持、公正合理、平等竞争、

科学民主、激励创新”的运行机制和原则，负责开放课题的立项、遴选

和管理工作，并严格执行保密规定和接受监督。 

 

第二章 开放课题的种类 

 

第四条 开放课题的类别分为一般开放课题、重点开放课题二类。 

第五条 一般开放课题执行时间为二年，资助额度为贰万元。重点开放课题执行

时间为二年，研究方向根据实验室研究工作需要，由主任工作会议讨论

决定，资助额度为伍万元。一般开放课题和重点开放课题均接受自由申

请。 

 

第三章 开放课题的申请 

 

第六条 开放课题的申请采取集中受理方式，受理时间每年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第七条 开放课题的申请人必须为本实验室以外的科技人员。申请人必须与实验

室的一个固定成员合作。课题申请应围绕实验室的科研方向和科研任务。

在读研究生和在站博士后原则上不能申请开放课题。 

第八条 重点课题在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会议上作成果报告。 

第九条 每个实验室固定成员同时最多只能作为三个开放课题的合作者，二年内

如出现与其合作的开放课题有二个以上不合格者，未来二年内不能作为

开放课题的合作者。 



 

第四章 评审与批准 

 

第十条 实验室开放课题的评审与批准按实验室初审、同行专家评议、实验室负

责人复审、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审批的程序进行。 

第十一条 实验室负责人根据学术委员会审批结果，向申请者发放批准资助通知

书，对未获资助的申请课题反馈不予资助的原因。 

第十二条 实验室对有以下情况之一的申请不予资助： 

（一）申请书填写不符合规定； 

（二）不符合基金资助范围； 

（三）申请者所在团队承担的在研开放课题超过两项； 

（四）申请者对已资助课题，不执行课题管理的有关规定，或不认真开

展研究工作，未取得预期研究成果的。 

第十三条 获批准的开放课题负责人应在收到批准通知后的规定期限内，在申请

书的基础上，认真填写开放课题实施方案，并签署合同，经所在单位

审核后，报送实验室作为拨款和检查依据。逾期不报且不在规定期限

内说明理由的课题，作为自动放弃处理。 

 

第五章 实施与管理 

 

第十四条 每个开放课题每年年底应按要求提交工作进展报告。结题时应按要求

提交结题报告。开放基金课题发表论文时，资助基金需标注自然资源

部空间海洋遥感与应用重点实验室资助项目，一般开放基金课题需将

自然资源部空间海洋遥感与应用重点实验室作为第一或第二作者单位，

重点开放基金课题需将自然资源部空间海洋遥感与应用重点实验室作

为第一作者单位，否则不能列入开放课题的科研成果。具体署名如下： 

中文：自然资源部空间海洋遥感与应用重点实验室 

英文: Key  Laboratory of  Space Ocean Remote  Sensing  and Application, 

MNR 



第十五条 重点开放课题和一般开放课题在批准的第一年拨付 50%资助额。从第

二年开始根据其工作进展和成果决定是否继续提供资助与资助数额。

按计划正常开展的开放课题，拨付剩余的 30%资助额。并根据其发表

的标有实验室为工作单位的论文数量和发表刊物等级追加课题经费。

课题经费的 20%留实验室用于实验室运行支出及与该课题其他相关活

动的支出。 

第十六条 开放课题申请、评审、执行和管理中凡涉及国家科技保密、知识产权

和科技档案管理等问题，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管理办法由实验室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管理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 


